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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 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风险准备金提

取、存管、使用和审批等相关工作，增强交易所风险防范能

力，保障金融期货市场健康平稳运行，根据《期货交易管理

条例》、《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》等法规、规章以及中国金融

期货交易所（以下简称交易所）业务规则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风险准备金是指由交易所依法设

立，用于维护金融期货市场正常运转、提供财务担保和弥补

因交易所不可预见的风险带来的亏损的资金。 

第三条  交易所管理风险准备金应当遵守合规、安全、

稳健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 交易所、会员、客户以及期货市场其他参与者

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

 

第二章 风险准备金的提取 

 

第五条  交易所应当按照手续费收入的 20%的比例提取

风险准备金。 

第六条  交易所可以根据自身业务规模、发展计划以及

潜在的风险等提出风险准备金的规模建议，报中国证监会批

准后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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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因使用风险准备金致使余额低于风险准备金应

有规模的，交易所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继续提取。 

 

第三章 风险准备金的存管 

 

第八条  交易所应当关注风险准备金存管时的安全性和

流动性。 

交易所应当按期将提取的风险准备金划转至风险准备

金专用账户。 

第九条  风险准备金应当单独核算，专户存储，专门用

于弥补风险损失，不得挪作它用。 

第十条  风险准备金的利息等孳息应当计入风险准备

金。 

风险准备金存管、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所有税费，

从风险准备金中扣除。 

 

第四章 风险准备金的使用 

 

第十一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根据交易所业务规则

采取相应风险控制措施后，仍然无法控制风险的，交易所可

以使用风险准备金： 

（一）结算会员在期货交易中违约，且保证金和结算担

保金不足的； 

（二）在组织期货交易、结算和交割等业务及其相关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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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过程中，由于交易所的技术系统故障、行情发布等原因，

造成损失后，交易所承担责任的； 

（三）为化解期货市场正在产生或者将产生重大影响的

风险事件的。 

第十二条 风险准备金用于弥补结算会员违约且保证金

和结算担保金不足的，直接划入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；用于

弥补结算会员损失的，直接划入结算会员专用资金账户；用

于弥补交易会员、客户损失的风险准备金，通过其委托的结

算会员专用资金账户划转；用于弥补其他损失或者处置风险

的，按照书面约定的方式划转。 

第十三条 现有风险准备金不足以弥补多个结算会员、

交易会员、客户损失的，按照比例发放进行弥补。 

前款所述比例是指现有风险准备金余额与损失总额的

比值，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等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第十四条 交易所使用风险准备金弥补风险损失或者处

置风险后，依法取得追偿权，追偿款中属于风险准备金部分

的应当划转至风险准备金专用账户。 

 

第五章 风险准备金使用的审批 

 

第十五条 交易所应当在充分论证风险准备金使用的必

要性、合理性和可行性之后，拟订风险准备金使用方案。 

第十六条 风险准备金使用方案经交易所董事会执行委

员会审议批准后，交易所应当按照规定的用途和程序使用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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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准备金。 

第十七条 交易所风险准备金使用方案应当在董事会执

行委员会批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证监会报告。 

 

第六章 附则 

 

第十八条 风险准备金的具体存管方式、使用流程等由

交易所另行规定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5 月 24 日起施行。 


